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3号

罪犯郑龙，男，197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308385.2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3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9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刑更7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18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4年12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3月28日，郑龙在福清市因与其妻即被害人发生争吵，为泄私愤，持螺丝刀扎刺被害人头、颈部并用手紧掐被害人颈部，致其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13分，合计获考核分3473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597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8分（2023年9月1日违反出收工规范，动作不规范，扣6分；2023年9月21日未按规定着装，扣2分）。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6日出具结案通知书，证实该案申请执行人放弃剩余债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龙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4号

罪犯修余，男，198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9年3月1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0年5月1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3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修余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3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3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0年12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0年6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12月3日，修余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非法持有甲基苯丙胺491.1克，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8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712分，合计获考核分4192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3248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32分（2023年2月1日正课教育时不认真，扣2分；2023年6月2日发生推搡行为的，扣15分；2023年6月28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等，扣2分；2023年12月31日私自藏匿一般物品的，扣3分；2025年6月3日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账户，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425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75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修余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40号

罪犯刘可洲，男，199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4年12月16日，因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7年5月5日刑满释放。系黑社会性质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1）闽012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可洲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5日作出（2022）闽01刑终758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刘可洲的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1月10日起至2033年4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刘可洲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伙同他人多次持械聚众斗殴；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伙同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二人轻伤、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殴打，其行为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33分，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2023年6月28日正课教育期间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等，扣2分；2023年8月11日违反队列规范，未喊番号，扣2分）。
福建省永泰县公安局于2023年10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已冻结划扣刘可州账户资金人民币11.28元，考核期内向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缴纳89988.72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黑社会性质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可洲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5号

罪犯何希康，男，198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邵武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07年11月被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因犯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2月被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2年12月20日刑满释放；又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1月23日被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2019年12月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2)闽0781刑初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希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3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3、4月份至2021年5月7日，被告人何希康纠集他人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6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65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52分（2023年7月7日因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等行为，扣9分；2024年4月8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扣6分；2024年5月29日因出工动作不规范，扣1分；2024年8月23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扣3分；2024年12月2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扣3分；2024年12月11日因违殴打他人，或打架、拉偏架，经现场劝阻后仍继续实施的，扣30分）。
本次减刑考核期向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1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希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6号

罪犯谢东烨，男，200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化县，捕前系学生。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2）闽0426刑初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东烨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5月25日起至2026年8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月4日，被告人张清宇、谢东烨持械伙同他人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张清宇、谢东烨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予以帮助转账的方式转移，涉案金额为225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7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460.6分，获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2023年9月24日因不按规定要求点名、报数等行为，扣2分；2023年12月1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3年6月30日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东烨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7号

罪犯林久沐，男，199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闽0783刑初4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久沐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2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现刑期自2024年8月8日起至2026年2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2月，被告人林久沐伙同他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结伙偷越国（边）境，并在缅甸从事诈骗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及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5年2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676.5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5年8月20日因违反队列规范，队列行进过程中动作不规范（背手），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5年5月19日向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8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久沐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8号

罪犯官永靖，男，200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2024）闽0427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官永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元，由扣押机关直接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2024）闽04刑终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现刑期自2023年9月5日起至2026年11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叶光员、官永靖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仍提供手机、手机卡、通讯传输通道等进行帮助，参与骗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501925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6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387.5分，获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5年8月1日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官永靖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9号
罪犯谢财明，男，199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财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零七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零七万元，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折抵应退缴的违法所得。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1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原审被告人谢财明的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6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以来，谢财明等人利用网络平台开设赌场，提供推广、客服、支付结算等方面的帮助，从中获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64.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4年4月10日向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财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0号
罪犯周建星，男，197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定南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5年7月2日，因犯滥伐林木罪被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6年12月15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5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4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建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4刑终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15日起至2026年7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4月左右，周建星明知是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以居间介绍的方法掩饰、隐瞒，涉案金额达3000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548分，获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9分（2024年7月15日因跨分监区罪犯之间互相喊话、打手势，扣5分；2024年9月29日因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扣3分；2025年1月19日因队列集合过程中动作不规范，扣1分）。
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建星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1号
罪犯林芳鹏，男，198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芳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1528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退缴的人民币50000元，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折抵应退缴的违法所得，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0月31日起至2026年5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6月以来，林芳鹏等人明知是赌博网站，仍受雇并提供出入金、客服等方面帮助，并从中获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63.3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303.67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6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3798.89元，月均消费189.94元，账户可用余额670.18元。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2025年9月30日复函载明：本院查控系统核实该犯没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芳鹏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2号
罪犯徐向平，男，197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务农。曾于1996年11月22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日作出(2009)南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向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2009）闽刑复字第73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28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79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4年7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6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2年5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3月至9月间，徐向平伙同他人参与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三次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共计529.5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516分，合计获考核分3930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948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4分（2023年8月10日因未按工艺要求、岗位职责进行日常质检，扣3分；2023年11月15日因聚众泡茶，扣9分；2024年3月11日因违反定置管理规定，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029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6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916.57元，月均消费262.25元，账户可用余额287.34元。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2月20日复函载明：未查到该案件移送立案执行的信息，因无执行案件，故无法提供执行情况。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向平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3号
罪犯杨世雄，男，198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政和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725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世雄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8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7月初，被告人杨世雄明知被害人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并猥亵同行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42.5分，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1分（2023年8月24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2023年8月14日，因聚众泡茶，扣3分；2024年4月8日，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6分）。
该犯系性侵未成年的成年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世雄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4号
罪犯张久宁，男，196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文盲，住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30日作出(2003)宁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久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2日作出(2003)闽刑终字第4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0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31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8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9年8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52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9年8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14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2年12月5日晚张久宁从屏南县古峰镇喝完酒后回到租住处，遭其妻子责骂后，双方发生扭打，在扭打过程中张犯用围裙带将其妻子勒死。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60分，合计获考核分3102.5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68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久宁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5号

罪犯陈文辉，男，198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22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文辉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的人民币16800元、银行卡及手机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20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80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32年5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5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29年5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12月7日、8日，陈文辉先后两次在福清市龙田镇南山路口处，将明知是毒品的“巧克力”为他人邮寄出境，毒品数量达739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14分，合计获考核分368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3121分。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23分，警告处罚一次（2022年11月16日因私藏手套，扣2分；2023年5月15日因推搡他犯，扣15分；2024年2月2日因互殴，或殴打他犯，受警告处罚，扣减考核分100分；2024年5月2日因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时，行为动作不规范，扣2分；2024年8月28日因私自携带一般物品进车间，扣3分；2024年11月8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03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1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9798.83元，月均消费264.83元，账户可用余额758.1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8月4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文辉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6号

罪犯李庆海，男，198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2）闽0427刑初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庆海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31087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人民币34889320.63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9日作出（2022）闽04刑终27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李庆海等人撤回上诉，准许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9日起至2028年7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3月起，被告人吴晓娟、魏艳花、李庆海、罗建明、郑新平、李佐成未经国家批准，与他人共同创建并运营生命体网络交易平台，非法发行虚拟货币，引诱参加者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58.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2分（2024年5月14日因私自藏匿、使用（砂纸、药品），扣9 分；2024年12月2日因路遇民警时未按规范要求避让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四十万元，违法所得7950575.26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216.8元，月均消费194.28元，账户可用余额525.14元。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日复函载明：经查阅卷宗，本院于2023年6月6日以目前尚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庆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7号

罪犯陈康，男，198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07年9月26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9年7月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8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康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5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34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刑更75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37年9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7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36年8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7月，陈康违反我国毒品管理法规和海关法规，指使他人邮寄3947.1克含氯胺酮成分的毒品出境，其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4.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8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307分，合计获考核分5501.5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4731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28分（2022年10月24日因生活琐事，发生打架，扣25分，2022年11月5日因不按规定上交集中管理物品，扣2分，2023年5月12日因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80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4643.23元，月均消费292.87元，账户可用余额242.61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3月18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8号

罪犯陈春新，男，197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9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春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277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2日作出（2010）刑三复224321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春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原判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2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7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79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3年10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0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 2031年12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4年9月1日，陈春新在福州市长乐区玉田镇因对被害人郑建义不满，持枪将郑建义击成轻伤；2008年1月31日陈春新在长乐区玉田镇提供枪支、现金，让陈忠玉纠集陈少杰等人报复郑建义，致郑建义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386分，合计获考核分363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96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春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19号

罪犯柯长升，男，200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21年12月27日，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长升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2月8日起至 2026年10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下半年，被告人柯长升明知被害人林某某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先后两次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31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8分（2024年6月21日因提早等待收工，扣1分；2024年8月22日因集合过程中嬉笑讲话，扣1分；2024年10月9日因发生争吵、吵架，经现场劝阻后仍继续实施的，扣5分；2025年5月10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1分）。
该犯系性侵未成年的成年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柯长升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0号

罪犯刘志辉，男，200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82刑初1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志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9月17日起至 2027年3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被告人刘志辉明知被害人不满十四周岁，仍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11月22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239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3年3月11日正课教育期间未按规定着装，扣2分）。

该犯系性侵未成年的成年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志辉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1号

罪犯施乐楠，男，199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12月8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乐楠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6）闽刑更52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闽刑更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45年6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44年11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3月11日至13日间，施乐楠伙同他人先后多次在福州市长乐区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889.86克、氯胺酮81.18克；2013年2月至3月还在其住处先后3次容留他人吸毒。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4.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771分，合计获考核分3925.1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332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0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0286.63元，月均消费293.9元，账户可用余额801.82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7日复函载明：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系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乐楠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2号

罪犯刘成思，男，1987年5月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2010)南刑初字第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成思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0000元（已缴纳3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107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2月13日起至2033年1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6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3年12月13日起至2029年6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0月16日至2010年2月5日间，吴海峰伙同刘成思等人在建阳、江苏盐城等地，贩卖、运输毒品氯胺酮19041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23分，合计获考核分3530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66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23分（2023年7月28日发生争吵，扣3分；2025年2月28日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借卡消费行为，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6555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3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185.61元，月均消费206.19元，账户可用余额704.75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4日作出执行裁定载明：经执行，未发现刘成思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案的执行。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成思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3号

罪犯雷举佺，男，1988年1月5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30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举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95000元，并对总额64873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6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2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2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2年10月2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0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0年3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4月9日，因林健向参与赌博的被害人多要“抽头”费未果并发生纠纷后，纠集雷举佺、郑杰等人在罗源县凤山镇圣水街口殴打被害人林荣进、吴邦吹，殴打中林健持匕首捅刺被害人，致被害人林宋进死亡、吴邦吹九级伤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16分，合计获考核分3685.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65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78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240.13元，月均消费180.69元，账户可用余额923.93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5月30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举佺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4号

罪犯廖为林，男，199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泰宁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为林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8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期间，廖为林、廖仁水在泰宁县大田乡共同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两只，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63.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为林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5号

罪犯林仁胡，男，1983年3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1年，因犯抢劫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04年8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8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仁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54239.64元，并对赔偿总额234239.64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17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2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5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9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47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2年8月29日起至2031年2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22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2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12年8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5年4月8日晚，林仁胡等人在无证据证明被害人拿走池碧珍手机不予归还的情况下，林仁胡纠集多人持械围殴被害人，致其死亡。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3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667分，合计获考核分3880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3261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7分（2022年11月18日因着装不规范，扣2分；2023年3月27日未按规定时间作息，扣2分；2023年8月18日因违反现场管理规定，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0100元，本次考核期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0281.93元，月均消费293.77元，账户可用余额798.31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10月1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仁胡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6号

罪犯廖清发，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430刑初1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清发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0月25日起至2026年10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10月24日，廖清发驾驶套牌二轮摩托车在建宁县城关与行人发生碰撞，其拨打急救电话后驾车逃逸，至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044.7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清发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7号

罪犯陈厚宇，男，200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0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厚宇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8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2月26日起至2026年6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 2023年12月25日，被告人陈厚宇在尤溪县城关持械聚众斗殴，致一人轻伤，多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258.2分，获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厚宇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8号

罪犯王青华，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5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青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2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5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7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34年7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32年7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2月7日至2011年2月16日间，王青华在福清市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毒品共计299克、其他毒品3.7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6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916分，合计获考核分5202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4398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44分（2022年1月9日因对互监组违规制止不及时，扣6分；2022年5月25日因与同改发生争吵，扣6分；2024年1月23日因其他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的，扣2分；2025年3月30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或消费卡，累计消费金额3000元以上的，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75000元，本次考核期于2024年11月8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青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29号

罪犯胡善希，男，198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大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2024)闽078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善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七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月至11月间，被告人胡善希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利用机器人软件为上游赌博进行上下分，并从中获利，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147.8分，获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已于判决前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预缴罚金二万元，退缴违法所得二万元，结合办案机关暂扣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善希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0号

罪犯黄佛生，男，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农。曾于2011年11月14日，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福建省永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8日作出(2020)闽0429刑初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佛生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2027年2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2026年8月19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初，被告人黄佛生和朱和灶（已判刑）结识后，两人商量一起合伙生产麻黄碱。被告人黄佛生明知他人违反国家规定，运送生产工人，联系他人对接生产工人，帮助他人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麻黄碱1068公斤，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362分，合计获考核分3726.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83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2025年6月30日因违反生活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消费，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1年3月23日向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佛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1号

罪犯陈石龙，男，196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文盲，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石龙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372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陈石龙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103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6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5年4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9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3年3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3月至2009年2月间，陈石龙参加由陈石平、林杰等人组织制造、运输、贩卖毒品K粉的犯罪集团，先后在福安市溪柄镇塘湾村田间、城阳乡赤岭村20号等地，共制造K粉434千克，并贩卖1千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9.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36分，合计获考核分3255.7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50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32335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6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7838.83元，月均消费270.31元，账户可用余额606.58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5日复函未明确其个人财产情况。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石龙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2号

罪犯宋明磊，男，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捕前系导游。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4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明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40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33年2月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5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29年11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7月至2008年10月10日，宋明磊伙同他人在福清市卓越大酒店728房间等地，参与贩卖甲基苯丙胺981.6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50分，合计获考核分3439.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59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74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1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7212.98元，月均消费248.67元，账户可用余额610.98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4月21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宋明磊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3号

罪犯洪启慈，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八监区(大队）二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5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启慈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17年9月17日起至2029年9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洪启慈明知场所有卖淫行为，仍组织容留数十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0.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372分，合计获考核分2442.2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19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于2019年10月12日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交15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洪启慈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4号

罪犯朱士涛，男，198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河北省永年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八监区(大队）二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13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17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士涛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97580.2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24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4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33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71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30年11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6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5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刑期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4月21日傍晚，朱士涛经过福州市仓山区一简易房时，发现屋内没人，于是进去准备盗窃，此间，屋主回来，其用菜刀割屋主颈部，致其死亡，并抢走被害人身上人民币40元，手机一部，价值人民币640元。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4.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05分，合计获考核分3849.1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94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2023年5月10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打瞌睡），扣2分；2023年5月11日因私自传递物品，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民事赔偿76700元，履行没收个人财产25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600元，于2025年2月19日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880.2元，原判民事赔偿部分已履行完毕。该犯考核期内消费6073.42元，月均消费189.79元，账户可用余额447.03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2月1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士涛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5号

罪犯卢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无业。系限制减刑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7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2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19413元，并对赔偿总额262913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2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卢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16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闽刑更32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5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8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5年6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8月2日，卢鹏伙同他人酒后到福州市某处，在谭双飞提议下围殴被害人卓可全、郑淼淼等人，在围殴中，先后用匕首捅刺三人，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02分，合计获考核分396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88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3分（2024年8月23日违反物品管理规定，扣3分；2024年12月29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消费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二审判决前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鹏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6号

罪犯陈成福，男，197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3日作出（2022)闽0421刑初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成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罚金已预缴）；扣押在案的被告人陈成福人民币423.14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其他款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8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3日作出（2024）闽07刑更10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8月23日（刑期自2021年8月10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0月至2020年8月间，被告人陈成员、陈成福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在境外租用赌博网站，以公司化模式进行管理，开设赌场，组织中国境内的公民跨境赌博，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在开设赌场过程中，对赌博参与人设置无法提现的方式实施诈骗，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0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730分，合计获考核分1740分，获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8月23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判决前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成福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7号

罪犯倪雨，男，198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0年10月30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02年12月19日，因犯抢劫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9年2月20日刑满释放；于2010年12月14日，犯开设赌场罪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1年11月11日刑满释放。系艾滋病犯、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闽0922刑初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倪雨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2035年10月2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1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2034年9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12月，倪雨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2支，且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持枪绑架他人，又因小事持枪枪击他人致1人重伤，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该犯系艾滋病犯，未参加生产劳动。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8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505分，合计获考核分3923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96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3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3927.91元，月均消费115.53元，账户可用余额539.36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6月4日向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及因绑架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倪雨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8号

罪犯李辉，男，1964年1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5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9月18日起至2030年9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更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1月25日（刑期自2017年9月18日起至2029年8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间，被告人李辉伙同他人共同出资在福州市鼓楼区经营茉莉园桑拿并在该桑拿内组织卖淫活动；2007年以来，被告人李辉伙同他人共同出资，在福州市晋安区元潮桑拿苑内组织卖淫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5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30分，合计获考核分3088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11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5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辉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41号

罪犯卢少林，男，199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余干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少林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字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9）闽04刑终164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卢少林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8月7日起至2025年3月22日止）。服刑期间因余漏罪，被公安机关提回再审。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6日作出（2021）闽0402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少林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拘役四个月。与前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务罪、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六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8年8月7日起至2027年4月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3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因原审法院作出刑期补正裁定，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9日作出（2024）闽07刑更监3号刑事裁定，撤销（2023）闽刑更13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刑期自2018年8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5月至2018年5月期间，卢少林参加以艾红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积极参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故意毁坏财务罪、破坏生产经营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50分，合计获考核分3359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2489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1分（2023年8月18日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2023年11月12日其他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聚众泡茶），扣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3年9月21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1万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少林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